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2022年7月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之内有效。

公司于2023年7月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延长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为提升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

率，增加公司收益，在确保公司正常经营，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拟延长使

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

本型的通知存款产品，且该现金管理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不得用于以证券投资为目的的投资

行为。延长期限自前次董事会（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授权有效期结束之日起12个

月，即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延长期限自2023年7月6日至2024年7月6日。在前述额度和

期限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一、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提前赎回的情况

2024年1月7日，公司使用3,402.34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具体内容详见2024
年1月9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03）。

2024年5月17日，因募投项目建设投资需要，公司提前赎回全部本金3402.34万元。

受托方

湖南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湘潭

分行

产 品 名
称

七 天 通
知存款

产品性质

保本固定
收益型

购买金额
（万元）

3,402.34

实际年化
收益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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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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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6

赎回金额
（万元）

3402.34

提 前 赎 回 日
期

2024/5/17

实际收益
（万元）

20.56

二、公告前十二个月内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含本次）

受托方

湖南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湘潭分行

湖南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湘潭分行

产品名称

七天通知存款

七天通知存款

产品性质

保本固定收益
型

保本固定收益
型

购买金额
（万元）

2,010.00

2,000.00

3,282.40

3402.34

起息日

2023/1/6

2023/1/6

2023/1/6

2024/1/7

到期日

2024/1/6

2024/1/6

2024/1/6

2025/1/6

是否赎回

是

是

是

是

到期收益
（万元）

29.95

32.87

59.07

20.56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已到期或提前赎回产品的本

金及收益均已如期收回。

特此公告。

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001208 证券简称：华菱线缆 公告编号：2024-041

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提前赎回的公告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收益分配基准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
标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民币
元）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
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诺德安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诺德安盛

011094

2021年3月12日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
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诺德安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诺德安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等

2024年5月15日

1.0318

111,258,121.63

111,258,121.63

0.3000

本次分红为2024年第2次分红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除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分红对象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2024年5月20日

2024年5月20日

2024年5月21日

权益登记日在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2024年5月20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基金份额，自2024年5月22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
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现金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再投
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权益登记日以后（含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

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2.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若投资人不选

择，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分红。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
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成功的分红方式为准。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
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3.3.一只基金可以在不同的销售机构设置不同的分红方式。投资者若在多个销售机构
持有本基金，其在某个销售机构修改的分红方式不会改变在其他销售机构设置的分红方式。

3.4.根据《诺德安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基金收益分配时所发生
的银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由投资者自行承担。当投资者的现金红利小于一定金额，不足以
支付银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时，基金登记机构可将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现金红利自动转为基
金份额。

3.5.本基金的分红行为将导致基金净值发生变化，但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投资风险及投资收益水平，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选择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基金。基金
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能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能保证基金的最低收益。

3.6.投资者可在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nuodefund.com）查询本次分红情况，也
可向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咨询（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热线电话：400-888-
0009）。

特此公告。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5月18日

诺德安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2327 证券简称：富安娜 公告编号：2024-020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17日（星期五）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

17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清湖社区清宁路1号富安娜龙华工业园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综合楼一楼2号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林国芳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8人，代表股份424,584,503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7406%。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人，代表

股份 333,379,4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8410%。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35人，代表股份91,205,0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996%。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7人，代表股份91,595,042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462%。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
人，代表股份39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6%。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35人，代表股份91,205,0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996%。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君

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 419,838,9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823％；反对 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弃权 4,
744,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7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6,849,4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189%；反对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弃权4,744,
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801%。

2、表决结果：通过。

会议还听取了独立董事2023年度述职报告。

（二）《关于公司〈2023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 419,838,9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823％；反对 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弃权 4,
744,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7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6,849,4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189%；反对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弃权4,744,
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801%。

2、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 419,838,9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823％；反对 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弃权 4,
744,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7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6,849,4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189%；反对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弃权4,744,
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801%。

2、表决结果：通过。

（四）《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 424,583,6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反对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1,594,1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反对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表决结果：通过。

（五）《关于公司〈2023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 419,838,9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823％；反对 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弃权 4,
744,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7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6,849,4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189%；反对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弃权4,744,
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801%。

2、表决结果：通过。

（六）《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 424,581,3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2%；反对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2,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1,591,8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5%；反对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弃权2,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2、表决结果：通过。

（七）《关于〈募集资金2023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 419,838,9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823％；反对 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弃权 4,
744,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7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6,849,4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189%；反对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弃权4,744,
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801%。

2、表决结果：通过。

（八）《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 424,517,4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42%；反对 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弃权 66,
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1,527,9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67%；反对 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弃权 66,
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3%。

2、表决结果：通过。

（九）《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考核标准〉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 91,527,9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67%；反对 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弃权 66,
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1,527,9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67%；反对 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弃权 66,
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3%。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中，林国芳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持有公司332,989,461股，其为本

议案的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2、表决结果：通过。

（十）《关于公司〈续聘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 419,658,3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398%；反对11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7%；弃权4,
80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2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6,668,8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218%；反对11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84%；弃权4,
80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498%。

2、表决结果：通过。

（十一）《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4-2026）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 424,581,3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2%；反对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2,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1,591,8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5%；反对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弃权2,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2、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的王浩律师和章思琴律师到会见证本次会议，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人员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5月17日

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2024）君深意字第149号

致：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的有关

规定，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

会”），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和列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为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董事会分别于2024年4月26日和2024年5月10日在中国证

监会信息披露指定网站（http://www.cninfo.com.cn）公告了《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和《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变更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联系人暨会议召开的提示性公告》，前述通知载明了会议的召开方

式、召开时间和召开地点，对会议议题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说明了股东有权出席并可委托

代理人出席和行使表决权，明确了会议的登记办法、有权出席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会议联

系人姓名和电话号码，符合《股东大会规则》《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要求。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

2024年5月17日（星期五）下午14:30在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清湖社区清宁路1号富安娜龙

华工业园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综合楼一楼2号会议室召开。公司股东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上午9:15－9:25、9:30-
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
月17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公司董事会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三、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列席人员的资格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8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424,584,503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50.7406%。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为333,379,46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9.8410%。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

果，在有效时间内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91,205,042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10.8996%。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

机构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股东共3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91,595,042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10.9462%。

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以外，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公司董

事、监事以及本所律师，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对列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进行了书面投票表决，按

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了监票、验票和计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没有对表决结

果提出异议，并当场公布现场表决结果。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的表决权总数和统计数据。

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具体情况

如下：

1.00《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19,838,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823%；反

对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股数4,744,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6,849,4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189%；反对 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弃权 4,744,
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801%。

2.00《关于公司〈2023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19,838,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823%；反

对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股数4,744,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6,849,4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189%；反对 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弃权 4,744,
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801%。

3.00《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19,838,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823%；反

对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股数4,744,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6,849,4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189%；反对 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弃权 4,744,
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801%。

4.00《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24,583,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反

对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1,594,1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反对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00《关于公司〈2023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19,838,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823%；反

对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股数4,744,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6,849,4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189%；反对 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弃权 4,744,
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801%。

6.00《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24,581,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2%；反

对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股数2,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1,591,8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5%；反对 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弃权 2,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7.00《关于〈募集资金2023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19,838,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823%；反

对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股数4,744,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6,849,4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189%；反对 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弃权 4,744,
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801%。

8.00《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24,517,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42%；反

对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股数66,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1,527,9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67%；反对 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弃权 66,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3%。

9.00《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考核标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1,527,9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67%；反对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弃权股数 66,2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1,527,9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67%；反对 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弃权 66,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3%。

10.00《关于公司〈续聘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19,658,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398%；反

对 11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7%；弃权股数 4,808,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6,668,8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218%；反对 11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84%；弃权 4,
80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498%。

11.00《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4-2026）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24,581,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2%；反

对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股数2,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1,591,8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5%；反对 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弃权 2,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票数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人员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本法律意见

书正本三份，经本所负责人、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股票代码：600674 股票简称：川投能源 公告编号：2024-038号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十一届二十八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24年5月11日以送达、

传真和电话通知方式发出，会议以现场和通讯结合方式于2024年5月17日在成都市武侯区临

江西路1号川投大厦1508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吴晓曦先生主持。会议应

参加投票的董事11名，实际参加投票的董事11名。其中现场到会6名，董事徐天春女士、向永

忠先生、张昊先生、孙文良先生、曾志伟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并行使表决权。3名监事、5
名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报告：

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提案报

告》；

增补曾志伟先生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增补唐忠诚先生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

提名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此次调整后，各专委会委员名单如下：

1.战略委员会：吴晓曦、李文志、张昊、徐天春、向永忠、杨洪、龚圆、曾志伟

2.审计委员会：唐忠诚、王劲夫、李文志

3.提名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徐天春、向永忠、唐忠诚、张昊、孙文良

特此公告。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股票代码：600674 股票简称：川投能源 公告编号：2024-039号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5月17日召开了2023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十一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报告》，同意增补黄劲先生为公司第

十一届监事会监事，任期至第十一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于同日召开了第十一届二十八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提案

报告》，同意选举公司监事黄劲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至第十一届监事会届满

之日止。

黄劲先生，1974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曾任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资金财务部副经理、经理、部长，副总会计师，四川川投燃料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执行董事，四川川投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

公司监事会主席。现任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

司董事。

特此公告。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600674 证券简称：川投能源 公告编号：2024-037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成都市武侯区临江西路1号川投大厦1508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0

3,057,398,197

62.720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吴晓曦先

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5人，独立董事王秀萍女士、徐天春女士、向永忠先生，董事

张昊先生、孙文良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参会。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2人，监事李红女士、宋建民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参会。

3、公司应出席高管6人，实际出席5人；董事会秘书鲁晋川女士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57,114,247

比例（%）

99.9907

反对

票数

245,250

比例（%）

0.0080

弃权

票数

38,700

比例（%）

0.0013

2、议案名称：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57,159,147

比例（%）

99.9922

反对

票数

197,850

比例（%）

0.0065

弃权

票数

41,200

比例（%）

0.0013

3、议案名称：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56,968,147

比例（%）

99.9859

反对

票数

391,350

比例（%）

0.0128

弃权

票数

38,700

比例（%）

0.0013

4、议案名称：2024年度生产经营及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3,013,433,421 98.5620 43,879,797 1.4352 84,979 0.0028

5、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提案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56,576,909

比例（%）

99.9731

反对

票数

816,050

比例（%）

0.0267

弃权

票数

5,238

比例（%）

0.0002

6、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提案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57,161,647

比例（%）

99.9923

反对

票数

197,850

比例（%）

0.0065

弃权

票数

38,700

比例（%）

0.0012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公司本部融资工作的提案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66,486,944

比例（%）

97.0265

反对

票数

84,583,054

比例（%）

2.7665

弃权

票数

6,328,199

比例（%）

0.2070

8、议案名称：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及授权董事会确定审计费用的提案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56,685,243

比例（%）

99.9767

反对

票数

712,854

比例（%）

0.0233

弃权

票数

100

比例（%）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附件的提案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57,197,847

比例（%）

99.9934

反对

票数

197,850

比例（%）

0.0065

弃权

票数

2,500

比例（%）

0.0001

10、议案名称：关于废止《独立董事制度》并新建《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提案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88,716,942

比例（%）

97.7536

反对

票数

68,678,755

比例（%）

2.2463

弃权

票数

2,500

比例（%）

0.0001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提案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87,960,628

比例（%）

97.7289

反对

票数

69,352,590

比例（%）

2.2683

弃权

票数

84,979

比例（%）

0.0028

12、议案名称：关于增补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57,152,047

比例（%）

99.9919

反对

票数

237,650

比例（%）

0.0078

弃权

票数

8,500

比例（%）

0.0003

13、议案名称：关于增补十一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40,169,302

比例（%）

99.4365

反对

票数

17,226,395

比例（%）

0.5634

弃权

票数

2,500

比例（%）

0.0001

14、议案名称：关于增补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提案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54,074,899

比例（%）

99.8913

反对

票数

3,314,798

比例（%）

0.1084

弃权

票数

8,500

比例（%）

0.000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5

8

12

13

14

议案名称

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
提案报告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及授权
董事会确定审计费用的提案报
告

关于增补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提案报告

关于增补十一届监事会监事的
提案报告

关于增补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
提案报告

同意

票数

130,986,904

131,095,238

131,562,042

114,579,297

128,484,894

比例（%）

99.3769

99.4591

99.8133

86.9288

97.4787

反对

票数

816,050

712,854

237,650

17,226,395

3,314,798

比例（%）

0.6191

0.5408

0.1803

13.0693

2.5149

弃权

票数

5,238

100

8,500

2,500

8,500

比例（%）

0.0040

0.0001

0.0064

0.0019

0.006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第9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有效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上述第5、8、12、13、14项议案已对持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3.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于2024年5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上披露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材料。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苏绍魁、原松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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